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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严把拍品鉴定关

在艺术品拍卖市场里，最重要的鉴定把关和质量把关是区别真伪，把真品推荐给竞买人。由

于造成伪作的 原因很复杂，目前又存在赝品数量增加、造假水平提高的趋势，事实上又尚无

有效的科学方法能简单明了地发

现赝品。鉴定界虽然也发明了一些化学和光学方法来作为鉴定的手段，但始终未能成为唯一、

可靠的依据。从 客观上讲，每件艺术品不是真就是伪，但认知它又是很主观的，“真”与“伪”

往往存在于鉴定家和买家的认识

上，客观性很难揭示，博物馆内有些已有结论定为真迹的藏品，数百年来还一直有不同的争

论。 但是作为一种商业行为，真伪鉴定事关对一件艺术品的评价，事关竞买者的利益，事关

拍卖公司自身形象， 必须把它视作艺术品拍卖的第一生命。拍卖假货可能短期内赚到一些佣

金，长远则失掉信誉失掉市场，是舍 本求末，所以应把讲究信誉、力求不卖假货作为拍卖公

司的行为准则。

（一） 要确定拍卖公司自身的质量标准

拍卖公司的质量定位不同，但总的看所有拍卖公司的质量标准应该是力求不卖伪作，盈利应

在这一前提下 充分地争取，不能单纯把好卖钱与能卖钱放在第一位，在这一点应毫不动摇。

国际知名拍卖公司所走的道路，

即始终坚持自己主观上不卖假货的方向。一个公司有了这样的质量要求，处理具体拍品的真

伪就会从大处着眼， 不会因小失大。

（二） 运用科学方法与建立质量把关机制

1、 中国传统的鉴定方法主要靠人的经验总结和感悟

鉴定人员比较注重看、摸、听等直觉手段，看画，从风格、气息、线条、笔墨等感知真假，

结论往往只能 意会不能言传；对瓷器，一看、二摸、三听，靠视觉、触觉和听觉来感悟质地、

花纹、旧气等因素，以断真伪。

在目前阶段，一是要看大量的实物；二是要有名师带教；三是最好自己有创作实践的机会，

比如自己学书画， 对鉴定很有好处。艺术品拍卖公司的鉴定人员不能忽视这几点，大量的实

践，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甚至耗费 几十年心血，才能造就一代名鉴定家，拍卖公司的鉴定

人员应以此作为奋斗目标。

2、 关于科学方法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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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拍卖界一是从学者、鉴定家那里引进了各类考证方法；二是从西方引进了信息比较

方法，可以纠 正直觉误差比较大的缺陷，使鉴定有说服力。以考证法为例，可确定某种艺术

品在时间上产生于某年结束于某

年，发生在什么区域，主要用什么材料，主要艺术风格是什么。比如唐画大多画在绢上；碑

刻的鉴定，宋版本 还是明拓本，看不同年份以拓片上字的多少为参考，字多的比字少的年份

早。比如前些年有人对一批傅抱石绘

于重庆金刚坡的大幅画作产生争议，最后确定其为伪作也主要用了考证法：在重庆金刚坡时

傅先生用的是四川 夹江纸，比较粗糙且开张比较小；二是画家身居小屋，家里只有小桌一张，

所以金刚坡时期他没有画过大作品。

这几年考证法的运用在收藏记录、出版记录、展览记录上最充分。又比如比较法的运用。一

些专业单位注重于 建立数据信息库以便与原作对照，比如大量收集艺术家签名、用印、题款

等材料，以作鉴定比较的参照系，赝

品用错了名款或用错了印章，就露出了马脚。至于亚艺术品，比如珠宝、钻石、照片、家具

等，则可以直接使 用仪器分析。

3、 建立鉴定机制

除了感悟鉴定和科学鉴定，很重要的是建立鉴定机制，不可能有完全合理的鉴定结论，但可

以有比较合理、

公平的鉴定程序，避免主观上知假卖假。有条件的拍卖公司在本公司专家鉴定的基础上，要

建立专家“会诊” 制度，尤其对有争议的拍品和高价位的拍品，提供一个专家研讨、交流和

决定的机制。

（三） 实事求是地处理鉴定问题

有了以上的程序也并不能保证所有拍品的真实性，何况拍卖公司只是买卖双方的中介，它的

责任是尽可能 地分辨真伪尔后推向市场，让竞买人及其聘请的专家来进一步分析研究，决定

是否竞买。因此，拍卖公司要如

实介绍拍品，不要让社会上做出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评价。能肯定真品的应给予肯定，不

能肯定真品的如书 画可注“作者不详”，“年代：11——12 世纪”。对于拍品的瑕疵比如

书画有挖补、瓷器曾破损修复，也要一一

注明。有些书籍、鉴定机构的证书、鉴赏家的题跋，涉及艺术品真伪评价的，未必完全可靠，

但不妨作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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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附在图录上供买家参考。

（四） 声明不担保拍卖标的的真伪

《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担保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

质的，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这一条款主要是考虑到艺术品真伪鉴定和艺术品拍卖的特殊性

而制定的。它起到了如下作用：一 是提醒买家凡艺术品都可能有假，要慎重决定竞买行为；

二是保护拍卖公司因非主观因素拍卖赝品而受法律惩

罚；三是避免有些买家买了真品也不来提货，以伪品为由中止成交。

但拍卖公司不能以不担保真伪为由而对艺术品不严格鉴定把关或是由于不受法律惩处而明知

是伪品也仍 然上拍，知假售假，损害买家。因此，有些拍卖公司在拍卖规则中补充了这样的

条款：自拍卖日起 30 天内，买

家向本公司出具两位或两位以上相应专业的国家级鉴定专家关于该拍卖品为赝品的书面鉴定

见„„，同意取消 交易并向买家退款。虽然《拍卖法》规定，在遵循了法律明确的各项规定后，

拍卖公司可享有免责的权利，但

诚信是经商之本，也是艺术品经营之本，从事艺术品拍卖应严格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进行


